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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无否决、修改提案的情况，亦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2、本次会议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
3、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表决、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本次股东会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一、会议召开情况
1、本次股东会的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 5月 19日下午 2:00（下午 1:30-2:00为现场审核登记时

间）。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5月19日上午9:15-9:25，

9:30-11:30，下午1:00-3:00；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5月19日上午9:15至下午3:00期间

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朝阳区朝阳公园路8号（朝阳公园西2门）众信旅游大厦二层大

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经公司过半数董事共同推举，

该现场会议由董事、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郭镭先生主持。
6、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相

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众信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人数共296人，代表股份305,669,260股，占公司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额的31.1046%。
其中：参加本次股东会表决的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以下简称“中小投资者”）共291人，代表股份50,003,093股，
占公司有效表决权股份总额的5.0883%。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人数共13人，代表股份181,056,134股，占公司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4241%。
其中：参加本次股东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共9人，代表股份25,633,985股，占公司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2.6085%。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283人，代表股份124,613,126股，占公司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6805%。
其中：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投资者共282人，代表股份24,369,108股，占公司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2.4798%。
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律师对本

次股东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三、议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董事会2025年度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体表决情况为：
赞成票：303,212,9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964%；
反对票：2,271,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431%；
弃权票：184,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60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赞成票：47,546,79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0877%；
反对票：2,271,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5427%；
弃权票：184,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696%。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股东会上进行了述职。
2、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总体表决情况为：
赞成票：301,112,9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094%；

反对票：2,248,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356%；
弃权票：2,307,81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131,1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755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赞成票：45,446,77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8879%；
反对票：2,248,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4967%；
弃权票：2,307,81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131,1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

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6153%。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3、审议通过《关于续聘公司202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体表决情况为：
赞成票：301,016,8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780%；
反对票：2,263,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405%；
弃权票：2,388,81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133,1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781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赞成票：45,350,67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6957%；
反对票：2,263,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5269%；
弃权票：2,388,81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133,1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

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7773%。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4、审议通过《关于确认董事、高级管理人员2025年度薪酬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体表决情况为：
赞成票：145,399,69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7737%；
反对票：2,554,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002%；
弃权票：2,292,91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130,0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526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赞成票：45,155,67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3058%；
反对票：2,554,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1087%；
弃权票：2,292,91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130,0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

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855%。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本议案涉及全体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利益，出席会议的相关股东已按要求对本议案回

避表决。
5、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体表决情况为：
赞成票：300,875,8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318%；
反对票：2,503,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191%；
弃权票：2,289,81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130,0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749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赞成票：45,209,67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4138%；
反对票：2,503,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0069%；
弃权票：2,289,81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130,0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

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793%。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6、审议通过《关于2026年度申请银行授信的议案》；
总体表决情况为：
赞成票：297,107,91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1991%；
反对票：6,262,5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488%；
弃权票：2,298,81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130,0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752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赞成票：41,441,75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2.8784%；

反对票：6,262,52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5243%；

弃权票：2,298,81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130,0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
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973%。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7、审议通过《关于确定公司及子公司互保额度的议案》；
总体表决情况为：
赞成票：300,955,6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579%；
反对票：2,347,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681%；
弃权票：2,365,71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130,0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773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赞成票：45,289,47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5734%；
反对票：2,347,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6955%；
弃权票：2,365,71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130,0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

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7311%。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且已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

决权的2/3以上通过。
8、审议通过《关于2026年度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总体表决情况为：
赞成票：200,726,6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7127%；
反对票：2,306,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229%；
弃权票：2,391,81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130,0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164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赞成票：45,304,47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6033%；
反对票：2,306,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6133%；
弃权票：2,391,81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130,0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

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7833%。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阿里巴巴（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持有公司100,244,018股股份，

为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该股东已按要求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9、审议通过《关于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总体表决情况为：
赞成票：300,955,2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578%；
反对票：2,341,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659%；
弃权票：2,372,81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130,0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776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赞成票：45,289,07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5726%；
反对票：2,341,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6821%；
弃权票：2,372,81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130,0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

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7453%。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10、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议案》；
总体表决情况为：
赞成票：300,005,3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1470%；
反对票：3,37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038%；
弃权票：2,289,91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130,0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749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赞成票：44,339,17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8.6729%；

反对票：3,374,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7476%；

弃权票：2,289,91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130,0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
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795%。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11、审议通过《关于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总体表决情况为：
赞成票：301,157,5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240%；
反对票：2,208,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226%；
弃权票：2,302,81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130,0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753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赞成票：45,491,37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9771%；
反对票：2,208,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4175%；
弃权票：2,302,81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130,0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

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6053%。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12、审议通过《关于制定〈未来三年（2026-2028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
总体表决情况为：
赞成票：301,258,3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570%；
反对票：2,110,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903%；
弃权票：2,300,81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130,0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752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赞成票：45,592,17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1787%；
反对票：2,110,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2199%；
弃权票：2,300,81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130,0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

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6013%。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且已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

决权的2/3以上通过。
13、审议通过《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体表决情况为：
赞成票：300,938,5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523%；
反对票：2,440,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985%；
弃权票：2,289,81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130,0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749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赞成票：45,272,37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5392%；
反对票：2,440,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8815%；
弃权票：2,289,81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130,0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

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793%。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见证了本次股东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

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会规则》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
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众信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
2、《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众信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众信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20日

股票代码：002707 股票简称：众信旅游 公告编号：2026-020

众信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5月19日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湖南省湘潭市雨湖区鹤岭镇日丽路18号湖南裕能新能源电池材

料股份有限公司二楼会议室
3、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

19日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
间为2026年5月19日9:15至15:00的任意时间

4、召开方式：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谭新乔先生
7、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股东的总体情况
本次股东会出席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566名，代表股份共计292,055,079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4.6308%。其中，中小投资者共 562名，代表股份共计 101,373,923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0205%。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1名，代表股份共计133,152,705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15.7887%。
3、网络投票情况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共555名，代表股份共计158,902,37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8.8420%。
4、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通过《202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情况：同意291,546,13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257%；反

对 489,8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677%；弃权 19,1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5%。

（二）通过《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291,545,13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254%；反

对 490,6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680%；弃权 19,3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6%。

（三）通过《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情况：同意291,482,03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038%；反

对 555,4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902%；弃权 17,6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00,800,8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9.4347%；反对555,4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5479%；弃权 17,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74%。

（四）通过《关于续聘公司202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291,493,93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079%；反

对 548,7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879%；弃权 12,4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00,812,7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9.4465%；反对548,7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5413%；弃权 12,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22%。

（五）通过《关于确认公司董事2025年度薪酬及拟定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291,478,93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027%；反
对 560,8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920%；弃权 15,3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00,797,7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9.4317%；反对560,8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5532%；弃权 15,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51%。

（六）通过《关于向金融机构申请2026年度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288,475,6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744%；反

对3,568,15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217%；弃权11,3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9%。

（七）通过《关于2026年度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291,437,1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884%；反

对 606,1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075%；弃权 11,8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00,755,9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9.3904%；反对606,1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5979%；弃权 11,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16%。

（八）通过《关于2026年度开展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291,477,23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021%；反

对 560,8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920%；弃权 17,0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00,796,0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9.4300%；反对560,8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5532%；弃权 17,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68%。

（九）通过《关于购买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责任险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60,857,51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493%；反

对 552,1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420%；弃权 13,9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00,807,8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9.4416%；反对552,1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5447%；弃权 13,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37%。

其中出席会议的关联股东湘潭电化集团有限公司、湘潭电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湘潭振
湘国有资产经营投资有限公司已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十）通过《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291,481,03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034%；反

对 550,7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886%；弃权 23,3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00,799,8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9.4337%；反对550,7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5433%；弃权 23,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3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国浩律师（长沙）事务所律师董亚杰、谭程凯出席见证了本次股东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见证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
和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湖南裕能新能源电池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
2、国浩律师（长沙）事务所出具的《国浩律师（长沙）事务所关于湖南裕能新能源电池材料

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湖南裕能新能源电池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301358 证券简称：湖南裕能 公告编号：2026-034

湖南裕能新能源电池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时间：2026年5月19日下午14：30
2、会议地点：深圳市福田区泰然八路泰然大厦B座8楼筑博设计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集人：筑博设计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4、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徐先林先生
5、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6、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6年 5月 19

日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
wltp.cninfo.com.cn）进行网络投票的起止时间为 2026年 5月 19日上午 9:15至下午 15:00期间
的任意时间。

7、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有关法
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筑博设计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34 人，代表股份 77,009,580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47.7386％。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7 人，代表股份 76,833,300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47.6293％。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7人，代表股份176,28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1093％。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27 人，代表股份 176,280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1093％。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27人，代表股份176,28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1093％。
3、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高级管理人员以及见证律师等相关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与会股东及股东代表经过认真

审议，对提交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进行了表决，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77,002,1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04%；反

对7,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68,8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5.8021%；反对7,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979%；弃
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2、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77,002,1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04%；反

对7,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68,8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5.8021%；反对7,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979%；弃
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3、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77,002,1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04%；反

对7,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68,8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5.8021%；反对7,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979%；弃
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4、审议通过《关于续聘公司202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77,002,1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04%；反

对7,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68,8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5.8021%；反对7,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979%；弃
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5、审议通过《关于2026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5.01 非独立董事薪酬方案
本议案关联股东徐先林、徐江、杨为众、西藏筑先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西藏筑

就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深圳市筑为投资管理企业（有限合伙）已回避表决。
总表决情况：同意1,677,9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609%；反

对7,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39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68,8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5.8021%；反对7,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979%；弃
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5.02 独立董事薪酬方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77,002,1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04%；反

对7,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68,8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5.8021%；反对7,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979%；弃
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6、审议通过《关于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77,002,1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04%；反

对7,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68,8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5.8021%；反对7,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979%；弃
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7、审议通过《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77,002,1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04%；反

对7,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68,8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5.8021%；反对7,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979%；弃
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会经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幸黄华律师、王佳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

见书，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
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筑博设
计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人员的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
会的表决程序与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筑博设计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
2、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出具的《关于筑博设计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之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筑博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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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博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19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厦门市湖里区湖里大道69号公司一楼第一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87
356,364,696

49.6989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陈锋先生主持会议，会议召集和召开程序、表决方式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列席3人，董事黄循铀、陈炜、温桂香，独立董事叶盛基因公务未能

出席本次会议。
2、董事会秘书季晓健列席本次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55,593,795
比例（%）

99.7836

反对

票数

713,901
比例（%）

0.2003

弃权

票数

57,000
比例（%）

0.0161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及2026年中期分红授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55,585,595
比例（%）

99.7813

反对

票数

729,001
比例（%）

0.2045

弃权

票数

50,100
比例（%）

0.0142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预计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24,252,949
比例（%）

99.2936

反对

票数

815,901
比例（%）

0.6520

弃权

票数

68,000
比例（%）

0.0544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6年度为客户提供融资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55,307,695
比例（%）

99.7033

反对

票数

983,501
比例（%）

0.2759

弃权

票数

73,500
比例（%）

0.0208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开展2026年度理财业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51,345,377
比例（%）

98.5915

反对

票数

4,951,619
比例（%）

1.3894

弃权

票数

67,700
比例（%）

0.0191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6年度远期外汇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55,562,695
比例（%）

99.7749

反对

票数

739,801
比例（%）

0.2075

弃权

票数

62,200
比例（%）

0.0176
7、议案名称：关于子公司金龙联合为其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55,369,795
比例（%）

99.7208

反对

票数

930,901
比例（%）

0.2612

弃权

票数

64,000
比例（%）

0.0180
8、议案名称：关于制定《金龙汽车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与津贴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55,407,095
比例（%）

99.7312

反对

票数

891,701
比例（%）

0.2502

弃权

票数

65,900
比例（%）

0.0186
9、议案名称：董事、高级管理人员2025年薪酬与津贴考核结果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55,319,546
比例（%）

99.7067

反对

票数

975,550
比例（%）

0.2737

弃权

票数

69,600
比例（%）

0.0196
10、议案名称：关于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2026年薪酬考核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55,432,695
比例（%）

99.7384

反对

票数

864,801
比例（%）

0.2426

弃权

票数

67,200
比例（%）

0.0190
11、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55,572,846
比例（%）

99.7777

反对

票数

728,950
比例（%）

0.2045

弃权

票数

62,900
比例（%）

0.0178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股东分段情况

持股5%以上普通股
股东

持股 1%-5%普通股
股东

持股1%以下普通股
股东

其中:市值50万以下
普通股股东

市值 50万以上普通
股股东

同意

票数

305,155,421
16,594,107
33,836,067
7,393,121

26,442,946

比例（%）

100.0000
100.0000
97.7492
94.4986
98.6984

反对

票数

0
0

729,001
380,301
348,700

比例（%）

0.000000
0.0000
2.1060
4.8609
1.3016

弃权

票数

0
0

50,100
50,100

0

比例（%）

0.0000
0.0000
0.1448
0.6405
0.0000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1

议案名称

2025 年度董事会工
作报告

同意

票数

50,438,374

比例（%）

98.4946

反对

票数

713,901

比例（%）

1.3940

弃权

票数

57,000

比例（%）

0.1114

2

3

4

5
6

7

8

9

10

11

关于公司 2025 年度
利 润 分 配 预 案 及2026 年中期分红授
权的议案

关于公司预计 202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
项的议案

关于公司 2026 年度
为客户提供融资担保
的议案

关于公司开展 2026
年度理财业务的议案

关于公司 2026 年度
远期外汇交易的议案

关于子公司金龙联合
为其子公司提供担保
的议案

关于制定《金龙汽车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薪酬与津贴管理办
法》的议案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2025 年薪酬与津贴
考核结果

关于董事及高级管理
人员 2026 年薪酬考
核方案的议案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
所的议案

50,430,174

50,325,374

50,152,274

46,189,956
50,407,274

50,214,374

50,251,674

50,164,125

50,277,274

50,417,425

98.4785

98.2739

97.9359

90.1984
98.4338

98.0571

98.1300

97.9590

98.1800

98.4536

729,001

815,901

983,501

4,951,619
739,801

930,901

891,701

975,550

864,801

728,950

1.4235

1.5932

1.9205

9.6693
1.4446

1.8178

1.7412

1.9050

1.6887

1.4234

50,100

68,000

73,500

67,700
62,200

64,000

65,900

69,600

67,200

62,900

0.0980

0.1329

0.1436

0.1323
0.1216

0.1251

0.1288

0.1360

0.1313

0.1230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3为关联交易事项，公司控股股东福建省汽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231,

227,846 股，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大成（厦门）律师事务所
律师：郭宏清、吴艺超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现场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召集人

资格以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由此作出的股东会
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厦门金龙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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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金龙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